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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函
地址：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

承辦人：鄭瑩慈

電話：(04)7531874

電子信箱：Ying@email.chcg.gov.tw

受文者：彰化縣立陽明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2日

發文字號：府教學字第111020737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11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暨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應變機制(共1個電子檔) (0207373A00_ATTCH2.pdf)

主旨：檢送「111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暨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機制」1份，請貴校轉

知所屬國三學生，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111年5月31日技專校院招策

字第1110000304號函辦理。

二、旨揭應變機制說明如下：

(一)參加國中教育會考補考之個案考生，招生委員會以國中

教育會考補考成績計算總積分。

(二)配合防疫無法參加國中教育會考及補考，且經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造冊之個案考生，限於五專聯免3區擇1

校報名，提供志願順序表及書面審查資料由招生學校評

定，以替代國中教育會考積分。

(三)個案考生總積分達志願科組一般生最低錄取標準，以外

加名額錄取。

三、相關事宜請洽主辦單位：

檔　　號:
保存年限:

8

1110002487

■■■■■■教務處 ■■■■■■■收文:111/06/02

■■■■■■■有附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 頁，共 2 頁

(一)111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聯絡電話(02)

27725333分機210，網址：https://www.jctv.ntut.edu.

tw/u5/。

(二)111學年度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聯絡電話

(02)27725333分機222，網址：https://www.jctv.ntut.

edu.tw/enter5/。

(三)111學年度中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聯絡電話

(037)728855分機6711，網址：http://exam.jente.edu.

tw/。

(四)111學年度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聯絡電話

(07)8069141~43，網址：https://s5.nkuht.edu.tw/。

正本：本縣各國民中學、本縣各縣立高中(國中部)、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彰化縣

私立文興高級中學、正德學校財團法人彰化縣正德高級中學

副本：本府教育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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